关于在春节期间做好育龄妇女信息卡发放工作的通知

各镇（乡）计生办，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，南、北城区街道计生办：

为迎接省“十一五”计划生育协调发展先进县市评估验收，人口计生委党组研究决定，利用春节期间人员比较集中这一有利时机，做好育龄妇女信息卡片的发放，开展一次送知识、送服务活动，为了保证这次活动取得良好效果，提出如下要求 ：

一、信息卡发放对象

2006年以来所有生育、节育对象

二、信息卡填写要求

1、按卡片上的项目逐项填写，随访服务及RTI查治日期填写到年月，不写到具体的日期。
2、所填写的信息与台帐资料相一致。
3、填写认真，字迹工整。
4、信息卡的妇女编码为8位和综合信息平台编码一致。
三、开展一次随访服务

要结合信息卡的发放，进行一次知识宣教，开展一次随访服务，杜绝只发信息卡、不讲服务、不求效果的形式主义。
四、时间要求

务必于2月20日前将信息卡发至服务对象手中。

各单位要按照通知精神，认真贯彻落实，人口计生委将在节日后组织检查，检查结果将列入年度考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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